
 

ICS 13.110  
 
 
 
 

团 体 标 准 
 

 

 

T/STS 01-2023 

工业锅炉房安全管理规范 
Code for Safety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Boiler Rooms 

 

 

 

 
 
 
 
 
 
 
 
 
 
 
 
 
 
 
 
 
 

2023-08-23 发布                                                         2023-08-23 实施 

 
 
 

佛山市顺德区特种设备协会 发 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TS 01-2023 

 1 

前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佛山市顺德区特种设备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佛山市顺德区特种设备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勒流市场监督管理所、湛新树脂（佛山）有限公司、佛山市活

润畅环保锅炉设备有限公司、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龚光平、陈映余、黄慧雯、杨景泉、吴士强、张凯博、欧阳尚晖、

曾健华、杨凯、郑智初、何志勇、黄洪斌、梁景辉、胡旭、杜丽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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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房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顺德区工业锅炉房安全管理。主要包括： 

a) 锅炉房设置方面的要求； 

b) 锅炉房工艺布置方面的要求； 

c) 锅炉房安全管理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下范围的工业锅炉： 

a) 蒸汽锅炉：0.1MPa≤P＜3.82MPa（P为锅炉额定工作压力，表压，下同），V＞50L 

（V 为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 

b) 热水锅炉：0.1MPa≤P≤1.25MPa，t≤120℃（t为额定出水温度）； 

c) 气相有机热载体锅炉：0.1MW≤Q≤7MW（Q为额定热功率，下同）； 

d) 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0.1MW≤Q≤14MW。 

本标准不适用于余热锅炉、垃圾焚烧锅炉和其他特殊类型锅炉的锅炉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0041-2020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 51142-2015《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 

GB 50016-201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2006(2020 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  锅炉房设置要求 

3.1  锅炉不宜露天布置，一般应安装在单独建造的锅炉房内。锅炉房不应直接设置在毗邻

人员密集场所（如公共浴室、餐厅、宿舍、会议室等）或在其上面、下面、贴邻或主要疏散

口的两旁，新建的锅炉房不应与住宅相连。 

3.2  锅炉房如设置在多层或高层建筑的半地下室或者第一层中，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a) 每台锅炉额定蒸发量不超过 6t/h，额定压力不超过 1.6MPa；热水锅炉和有机热载 

体锅炉额定热功率不超过 4.2MW； 

b) 每台锅炉应有可靠的超压联锁保护装置和低水位联锁保护装置； 

c) 每台锅炉的安全附件和联锁保护装置应定期维护和试验，并予以记录，保证其灵 

敏、可靠； 

d) 锅炉房的建筑结构应有相应的抗爆措施； 

e) 独立的司炉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未发生过事故； 

f) 应设有安全疏散通道。 

3.3  锅炉房不宜设置在高层或多层的建筑的地下室、楼层中间或顶层，但由于条件限制需

要设置时，除符合本标准第 3.2 条件时，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a) 每台锅炉额定蒸发量不超过 4t/h，额定压力不超过 1.6MPa，热水锅炉和有机热载 

体锅炉额定热功率不超过 2.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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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选用燃气锅炉或电加热锅炉，且当以气体作为燃料时，其相对密度不超过 0.75； 

c) 燃料供应管路应采用无缝钢管，焊接时应采用氩弧焊打底； 

d) 当锅炉房设置在地下室时，应采取强制通风措施，并装设可燃气体报警联锁装置。 

3.4  锅炉房不应与甲、乙类及使用可燃液体的丙类火灾危险性房间相连，若与其他生产厂 

房连接时，应用防火墙隔开。 

3.5  锅炉房以及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安装、运行和检修的要求；燃气调压站、箱(柜)与其他

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 的有关规定，

并应满足安装、运行和检修的要求。 

3.6  锅炉房的外墙、楼地面或屋面应有相应的防爆措施，并应有相当于锅炉房占地面积 10%

的泄压面积。泄压方向不应朝向人员聚集的场所、房间和人行通道,泄压处也不应与这些地

方相邻。 

3.7  锅炉房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出入口应不少于 2 个，分别设在两侧。但对独立的锅炉房，当炉前走道总长度小 

于 12m，且总建筑面积小于 200m
2
时，其出入口可设 1 个；锅炉房通向室外的门应朝外开启

且处于常开状态； 

b) 锅炉房人员出入口应有 1个直通室外； 

c) 锅炉房为多层布置时，其各层的人员出入口不应少于 2个；楼层上的人员出入口， 

应有直接通向地面的安全楼梯。 

3.8  燃气（包括生物质气）锅炉烟道和烟囱设计 

3.8.1  锅炉风道、烟道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3.8.1.1  应使风道、烟道气密性好、附件少和阻力小； 

3.8.1.2  当多台锅炉共用 1条总烟道时，应保证每台锅炉排烟时互不影响,并应使每台锅炉

的通风力均衡;每台锅炉支烟道出口应安装密封可靠的烟道门； 

3.8.1.3  对烟道和热风道的热膨胀，应采取补偿措施； 

3.8.1.4  应在适当位置设置热工和环保等测点。 

3.8.2  燃气锅炉烟道和烟囱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3.8.1 条的规定外,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8.2.1  在烟气容易集聚的地方，以及当多台锅炉共用 1座烟囱或 1条总烟道时，每台锅

炉烟道出口处应装设防爆装置，其位置应有利于泄压；当爆炸气体有可能危及操作人员的安

全时，防爆装置上应装设泄压导向管。 

3.8.2.2  烟囱和烟道应采用钢制或钢筋混凝土构筑，烟道和烟囱最低点应设置冷凝水排水

设施。 

3.8.2.3  燃气锅炉不应与使用固体燃料的设备共用烟道和烟囱。 

3.8.2.4  水平烟道长度应根据现场情况和烟囱抽力确定，并应使燃气锅炉能维持微正压燃

烧的要求。 

3.8.2.5  水平烟道应有不小于 1%坡向锅炉或排水点的坡度。 

3.8.2.6  烟囱顶部应装设防雷措施，通向地面的引下线应完好，其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100

Ω，并定期检测。 

3.8.2.7  锅炉房烟囱的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 的

有关规定。 

3.9  采用瓶组气化站（自然气化，下同）为锅炉提供燃料时，气化站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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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钢瓶总容积不超过 1m
3
时，瓶组间可设置在除住宅、重要公共建

筑和高层民用建筑及裙房外与用气建筑物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建筑物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 

b)应通风良好，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 

c)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d)应配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 

e)室温不超过 45℃，且不应低于 0℃； 

f)当瓶组间独立设置，且相邻的建筑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3.9.2  当瓶组气化站配置钢瓶总容积超过 1m
3
时，应将其设置在高度不低于 2.2m 的独立瓶

组间内；独立瓶组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不低于表 1的规定。 

表 1 独立瓶组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m） 

            钢瓶总容积（V/m
3
） 

 

项目 

V≤2 2＜V≤4（注 1） 

明火、散发火花点 25 30 

其他民用建筑 8 10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5 20 

道路（路边） 
主要 10 

次要 5 

注 1：当瓶组间的钢瓶总容积大于 4m
3
时，宜采用储罐，其防火间距应符合《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

GB51142-2015 的相关规定。 

3.9.3  瓶组气化站的瓶组间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 

4  锅炉房工艺布置要求 

4.1  锅炉房工艺布置应确保设备安装、操作运行、维护检修的安全和方便，并应使各种管

线流程短、结构简单，使锅炉房面积和空间使用合理、紧凑。 

4.2  风机、水泵、水箱、除氧装置、加热装置、蓄热器、水处理装置等辅助设备和测量仪

表露天布置时，应有防雨、防风、防冻、防腐和防噪声等措施。 

4.3  锅炉之间的操作平台宜连通；锅炉房内所有高位布置的辅助设施及监测、控制装置、

管道阀门等需操作和维修的场所，应设置方便操作的安全平台和扶梯;阀门可设置传动装置

引至楼(地)面进行操作。 

4.4  锅炉操作地点和通道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2m，并应符合起吊设备操作高度的要求；在

锅筒、省煤器及其他发热部位的上方，当不需操作和通行时，其净空高度可为 0.70m，必要

时可适当降低，但不应影响锅炉日常操作、维护、修理。 

4.5  锅炉与建筑物的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需在炉前更换锅管时，炉前净距应能满足操作要求；额定蒸发量≥6t/h 的蒸汽 

锅炉或额定热功率≥4.2MW 的热水锅炉，当炉前设置仪表控制室时，锅炉前端到仪表控制室

的净距可减为 3m； 

b)  装有快装锅炉的锅炉房，应有更新整装锅炉时能顺利通过的通道；锅炉后部通道的 

距离应根据后烟箱能否旋转开启确定。 

4.6  锅炉排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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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锅炉排污管应通向安全地点或排污膨胀箱，采用有压力的膨胀箱时，膨胀箱上应装

设安全阀，不应将排污管口设置于走廊、过道、街道等人员流动大的地方。 

4.6.2  蒸汽锅炉锅筒、立式锅炉的下脚圈和水循环系统的最低处都需要装设排污阀；B 级

及以下锅炉采用快开式排污阀门；排污阀的公称通径为 20mm～65mm；卧式锅壳锅炉锅壳上

的排污阀的公称通径不小于 40mm。 

4.6.3  额定蒸发量大于 1t/h 的蒸汽锅炉和 B 级热水锅炉，排污管上装设两个串联的阀门，

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排污阀，且安装在靠近排污管线出口一侧；排污阀平时应关闭严密，避免

由于排污阀没有关闭严密，或排污阀泄露造成锅炉缺水事故。 

4.6.4  过热器系统、省煤器系统的最低集箱(或者管道)处应装设放水阀。 

4.6.5  有过热器的蒸汽锅炉锅筒应装设连续排污装置。 

4.6.6  每台锅炉应装设独立的排污管，排污管尽量减少弯头，保证排污通畅。 

4.6.7  多台锅炉共用一根排放总管时，需要避免两台或以上的锅炉同时排污。 

4.6.8  锅炉的排污阀、排污管不宜采用螺纹连接方式。 

5  锅炉房安全管理通用要求 

5.1  锅炉房基本要求 

5.1.1  锅炉房门口应悬挂明显警示标志和风险告知牌，其样式参见附录 A。 

5.1.2  锅炉房应干净整洁，整齐有序，燃气锅炉及有机热载体锅炉的锅炉房内墙面及地面

应采用防火阻燃漆。 

5.1.3  锅炉正常运行期间，锅炉房地面应无杂物、无积水、油垢等，锅炉房内不应堆积、

陈放与锅炉运行无关的设备、物件等。 

5.1.4  锅炉房内照明设施应满足锅炉运行监控操作和巡回检查的要求，各类灯具及开关完

好，应急照明设施完好，能随时投入使用。 

5.1.5  锅炉房内应配备相应数量的消防器材，消防器材应在其使用有效期内，当班人员应

能熟练使用所配备消防器材。 

5.1.6  锅炉房内平台、楼梯、通道、栏杆、护板等应完好；平台孔洞周围应设置栏杆或护

板，并悬挂警示标志。 

5.1.7  给水管、排污管、燃气管应敷设于管沟内，如不能则应铺设有效的保护措施，避免

被踩踏。 

5.1.8  锅炉房内各种检修工具应分类摆放整齐，使用完后应放置于工具柜中。 

5.2  锅炉房内技术档案 

5.2.1  特种设备安全公示栏应张贴在锅炉房内，公示栏样式参见附录 B，其内容如下： 

a) 特种设备台账； 

b) 特种设备概况（即锅炉房内所有锅炉的概况）； 

c) 使用登记证（复印件）； 

d) 锅炉检验报告的合格页（复印件），包括有效期内、外检报告、水（介）质检验报 

告、能效测试报告； 

e) 作业人员台账； 

f) 安全附件及仪表台账； 

g) 特种设备应急预案； 

h) 日常检查记录。 

5.2.2  锅炉档案资料管理 

锅炉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锅炉安全技术档案资料，做到“一机一档”，锅炉安全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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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以下： 

a)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 

b) 锅炉的出厂技术资料及监督检验证书； 

c) 锅炉安装、改造、修理、化学清洗技术资料及监督检验报告； 

d) 水处理设备的安装调试记录、水（介）质处理定期检验报告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e) 锅炉定期检验报告； 

f) 锅炉日常使用状况记录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g) 锅炉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及测量调控装置校验报告、试验记录及日常维 

护保养记录；锅炉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及事故处理报告。 

5.2.3  锅炉使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应张贴在锅炉房内，锅炉使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岗位责任制； 

b) 巡回检查制度； 

c) 交接班制度； 

d) 锅炉及辅助设备的操作规程； 

e) 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f) 水（介）质管理制度； 

g) 安全管理制度； 

h) 节能管理制度； 

i) 锅炉事故报告制度； 

j) 锅炉运行操作岗位责任制。 

使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样式参见附录 C。 

5.3  锅炉房内设备 

5.3.1  锅炉铭牌应清晰可见； 

5.3.2  锅炉本体应干净整洁，整体保温良好，无漏风、漏烟、冒火等现象； 

5.3.3  燃烧器、鼓风机、引风机等辅助设备运转正常； 

5.3.4  各阀门应悬挂“开、关”指示牌，阀门无漏汽、漏油现象； 

5.3.5  管道保温良好； 

5.3.6  管道色环及介质流向标识清晰，色环标识宜选用“汽红、水绿、油暗红、燃气黄”； 

5.3.7  水汽化验平台应干净整洁，各设备、器具完好，药瓶上张贴标签，并写上有效期；

水处理药剂堆放在干燥的房间内，摆放整齐。 

5.4  锅炉安全管理员职责 

使用额定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2.5MPa 锅炉的单位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并且取得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证书上应加盖聘用章，安全管理员主要职责如下： 

a) 组织开展锅炉房危险源辨识和评估，并建立完善锅炉安全技术档案； 

b) 办理锅炉使用登记； 

c) 组织制定锅炉操作规程； 

d) 组织开展锅炉安全教育和节能技术培训； 

e) 组织开展锅炉定期自行检查工作； 

f) 编制锅炉定期检验计划，督促落实定期检验和隐患治理工作； 

g) 按照规定报告锅炉事故，参加锅炉事故救援，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h) 定期对有机热载体进行送检化验，对化验不符合要求的有机热载体进行更换； 

i) 发现锅炉事故隐患，立即进行处理，紧急情况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锅炉，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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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报告。 

5.5  锅炉节能管理人员 

高耗能锅炉使用单位应配备节能管理人员，负责宣传锅炉节能的法律法规，节能管理人

员主要职责如下： 

a) 组织制定本单位锅炉节能管理制度，对锅炉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进行检查； 

b) 建立锅炉节能技术档案，组织开展锅炉节能教育培训； 

c) 编制锅炉能效测试计划，督促落实锅炉定期能效测试工作； 

d) 完善锅炉仪器仪表的计量，对各能源数据的分析，提高锅炉热效率，降低能源消 

耗。 

5.6  锅炉作业人员职责 

5.6.1  锅炉作业人员应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人员操作证，证书上应加盖聘用章。 

5.6.2  严格执行锅炉安全管理规定，并且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5.6.3  司炉人员应按要求认真规范地填写锅炉运行、交接班等记录。 

5.6.4  参加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5.6.5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做出记录。 

5.6.6  操作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且按照规

定的程序向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5.6.7  参加应急演练，掌握相应的应急处理技能。 

5.6.8  严格执行锅炉节能管理制度，参加锅炉节能教育和技术培训。 

5.6.9  司炉人员应做到“三知四会”，知设备结构、知设备性能、知安全管理、会操作、会

维护、会保养、会处理一般事故。 

5.6.10  水处理作业人员每班至少化验一次水质（给水、炉水），对蒸汽品质有要求的，还

应化验蒸汽质量。 

5.6.11  每年定期对本单位的锅炉燃烧器进行维护保养，并做出记录，燃烧器年度维护保养

记录样式见附录 D。 

6  事故处理 

锅炉发生事故时，使用单位应该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0 号公布《特种设备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报告和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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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7%A7%8D%E8%AE%BE%E5%A4%87%E4%BA%8B%E6%95%85%E6%8A%A5%E5%91%8A%E5%92%8C%E8%B0%83%E6%9F%A5%E5%A4%84%E7%90%86%E8%A7%84%E5%AE%9A/611543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7%A7%8D%E8%AE%BE%E5%A4%87%E4%BA%8B%E6%95%85%E6%8A%A5%E5%91%8A%E5%92%8C%E8%B0%83%E6%9F%A5%E5%A4%84%E7%90%86%E8%A7%84%E5%AE%9A/6115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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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锅炉房警示图片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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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公示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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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锅炉房管理制度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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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燃气燃烧器年度维护保养检查记录 

锅炉型号: 

燃烧器型号： 

序号 系统划分 零部件 保养方法 完成情况 备注 

1 

送风系统 

风门滤网，风门 硬毛刷/抹布/除锈剂除尘   

2 伺服电机，风门联轴器 除锈、润滑   

3 风机叶轮 除尘、动平衡检查   

4 风压开关 清洁、紧固接线接头   

5 

燃气系统 

燃气过滤器 清洁滤网   

6 燃气阀组 紧固接线接头   

7 燃气压力开关 清洁、紧固接线接头   

8 
烟气系统 

烟气蝶阀 蝶阀除锈、润滑   

9 伺服电机 检查其完好性   

10 

燃烧系统 

点火电极 检查、砂纸打磨   

11 点火导线 检查有无破损   

12 点火栓 清洁   

13 稳火盘 清理积碳   

14 燃烧头 检查清理   

15 火焰监测器 抹布擦拭   

16 火焰反光装置 抹布擦拭   

17 
控制系统 

燃烧控制器 检查线路、插头松紧   

18 燃烧控制柜 清洁、检查线路，指示灯   

19 
辅助系统 

主风机 检查轴承是否需要注油   

20 外循环风机 检查轴承是否需要注油   

检查情况：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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